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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 
者 
林 
佐 
然

乂 
布 
增 
城 
本 
永 
根 
扪

元 

个

駕埃暗 
機及 士 
由京⑥黨 
英一女歡1 
倫 I 飛捐 
升令 日彳亍2 
往电家 
英：之 
房女行 
南 飛 踪

c妻1了
i州 家
開貝

敦氏 
坤。
"獨 
昨自

卑#

♦

）第二廿 八 卷,七1L/L房 期星 號一卄月三年七指嵋氏

勝
卜
赦
途
權
汁
卜
匕
年
覘
員
表

鄭
惠
民

1-1 徒
傑
收

海
香
港
酒
豐
鉄
行
總 

H1 理
巴
勞
。。南
洋
英
屬
海 

峽
殖
民
地
之
製
樹
膠
業
要
人
傾
氏
二
暨
香
港
耶 

教
靑
中
會
之
書
記
麥
花
臣
。。

O
M
廳
將
增
拙
地
稅 

近
败
日
來
巾
廳
中
人
傅
巾
消
息
。。謂
本
市
政
費 

浩
繁
；
仙
人
小
敷
支
之
勢
一
恐
堆
稅
將
起
至
毎 

元
三
零1
分
之
一
仙
；
以
資
彌
補:

0
邦
人
衙
案

華
人
葉 

控
儿
任 

匿
不
到

、•
昨
住
小
微
被
警
一

瞅
長

g

大
街 
一 號
開
賭
案 
、提
訊
時
。。 

看
將
保
金 
fLf
无
充
公
。。

吿
購
買
毒
藥2
鰻

之人
到
堂
先
供
二
官
准
如
所
請
二
着
府
案
押
候
至 

廿
七H
訊
判
，。
人
名
譯
音)

本
港
稅 

移
民
局
一

被
擊
穿
窗

之
緝
私
艇
奄
派
拉
佗
號J
泊
於 

昨
日
其
舵
匸
房
之
玻
璃
窗
。被

槍
彈
洞
穿
一
小
孔:
該
槍
彈
似
痛
自
曲
尺
手
槍

或
小 
脛 

。
曲 

住
般
拿
比 

氏
。
昨
日

一六0
1
號.西
婦

土
偉
火
麥
楷
街
角: 

致
折
右
脛
登 

0!1由 

車
送
至
本
市
聖
保
羅

偶
爾
失
足
：
傾
仆
於
地
。c  

旁
人
代
召
咽
匕
故
魯
救
急

醫
院
解
治
。。

0
西L
 

本
市
及
紐
威 

議
案:
請
省 

市
警
部
，、以

打
之
西
工
會"C

昨
晚
表
决 

長
緬
愼
派
員
公
開
審
查
本 

該
部
已
失
之
名
譽
一"
因
邇

來
市
內
各
四
報
登
戴
有
等
警
員
小
職:
致
多
數 

市
民:
對
於
本
市
警
大
已
失
其
信
仰
心
。 

。
府
衙
乂
將
提
訊
華
人
毒
藥
案 

華
人
周
三(
譯
音

—因
犯
售
麻
醉
毒
案
昨
由
府 

衙
法
官
企
利
傳
到
堂
。
着
其
揀
擇
注
庭
受
訊
。。 

被
吿
擇
府
衙":
官
飭
押
候
至
三
拾
日
卜
午
兩
点 

半
鐘
提
訊:
此
案
將
由
府
衙
檢
察
官
活
氏
主
控 

:
被
吿
延
津
帥
衾
瑪
倫
讎
護
』。

各
埠
新
聞

■.
覺
覺
學
校
募
捐 

穗
零
函
、，江
門
覺
覺
學 

®
 康I
昨
日
由
企
廊
打 

接
電
二
是
以
偕
学
洪
等 

座
耶
教
堂
演
講
。。林
佐

捐
再
員
黃
許
焜
呎

預
早

站
迎
逆;
常
晚
假 

席 
首
請
黄
鄭
二

君
發
揮

C

次
請
開
个
劉
瑞
右
羅
俊
焯
發
揮
。。當 

屬
捐
得
約
二
百.兀
。呂
勝
意
、呂
樂
、何
發
、、梁 

都
、廖
復
，李
洪
、梁

)0|1 臺
、梁
安
奕
、、均
捐
拾
元 

。"
捐
五
元
若
不
開
平
羅
俊
妨
、制
瑞
人
，李
發
良 

，及
梁
煜
城
、梁
稲
軒
，梁
溜
堯•
呂
惠
，黃
景
，李 

门
梁
羣
興
、林
明
，呂
鴻
章
，鄧
關
，呂
繫
、呂
血 

、呂
澤 
呂
明
和
、陳
彩 
呂
榮.
呂
祐
等
。。。捐
六

W

。 A
域
埠
同
頑
堂
支
部
民
國
十
七
年 

職
員
表

梁
則
池 

岑
進
景 

鄭
培
振

鄭
慶
仰 
聶 
沾 

岑
永
和

鄭
慶
仰 

唐
奕
桂 

吳
棟
材
.

爲 新
張
所
吿

而
起 

a
n

t
e

r
i

a之
腹
屮
吸
人
之
也
爲
養
生
竟
致
人./
氣
血
俱
衰 

百
病
由
此
叢
生
斯
所
以
講
求
衞
生
者
對
于
牙
齒 

當
特
別
留
意
保
證
之
点
大
原
因
也
弟
置
身
本
埠

久
對
于
牙
科
一 
層
參
考
無
遺
得
相
當/
學
識
及 

一
經
驗
特
殽
牙
科
醫
舍
於
本
市
片
打
街
門
牌 
一
百 

一
號
即
大
觀
旅
館
樓1
壹
百
零
三
號
房
開
張
爲
僑 

一 界
服
務
色
蒙
賜
顧
定
必
取
價
從
廉
而
包
其
收
良

喊
線
矢
麼
嚙
八
五
貳

弟
李
芳
謹
敗

本
號
開
張
四
十
餘
年
專
辦
中

西
雜
貨
各
省
地
道
藥
材
參
茸

玉
桂
膏
丹
丸
散
發
行
零
活
價 

錢
相
宜
偽
梓
光
顧
無
限
歡
迎

專
任
代
理

美
國
郵
船
公
司
寫
船
紙 

詩
丁
亜
車
公
司
寫
車
紙 

包
代
僑
胞
通
電
各
埠
各
坑 

問
取
車
脚
我
川
不
收
電
費

馬
大
諄
啟

任-
毎
「
政
者
本
店

101 在
廣
東
街
開
張
卜
餘
年
歷
蒙
倫 

胞
賜
顧
感
激
摑
殷
現
因
。
栽"
形
推
强
地
方 

遷
遇 
保
队
不
敷
證
施
故
特
遷
往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九 

一—
二
號
今H
照
常
營
業
藥
材
貨
品
額
外
平
沽 

)
希
僑
胞
續
繼
垂
靑
光
顧
無
仔
歆
迎 

，
本
堂
醫
生
林
弼
臣
自
製
之
各
種
算
丸 

散
藥
水
特
別
平
沽
兩
星
期

廣

跌
打
藥
水
每
樽
原
價 5
 至
現
沽 
一 元 

青
假
饭 e
上
儿
蔭
睡
叡
原
價
】元
五 

油
口
上
善4
川
成
我
壊
現
沽 
一
元 

S- 

膏
丹
儿
散
太
多
不
能
盡
錄
茲
指
擇
其
讓 

身
通
用
者
登
出
僑
胞
賜
顧
仰
留*
爲 

Kw
on"  

C
hai  

Tong  

C
o・

一®

氏
堂

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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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濟
堂
林
弼
臣
鼠 

民
國
卜
七
年
貳
月
厂
六
日

— ^

梁
茂
隆 
謝#
型
馮
榮

/
◎
 A
庇
李
磨
四
埠
覺
民
閱
書
靴
社 

維
持
實
業
啓
事 

公
他
者
木
仁
自
承
買
屋
弱
以
來
蒙
各
社
員
維
持
供
此
銀
期
现 

外
尙
欠
釘
力
百
元
乂
欠
册
市
費
木
交
現
屋
價
鎮
期
與
册 

111 賢

討
儿
迫
無
處
計
備
將
有
破
産
之
危
現
値
該
坤
匚 

散
居
他
方
就
以
維
持
故
特
開
會
議
决
毎
社
員
要

1..
儿
以
維
持
此
實
業
方
免
破
產
衆
訂
期
限
至
阳

情
冷
淡
各
社票

釦 
以
前 

自
誤

九

一 律
繳
附
交
理
財
發
囘
公
債
票
爲
據
如
不
依
期
繳
交
係 

至
該
實
業
將
來d
槪
利
權
係
歸
新
股
人
所
得
毋
得
異.盲

報
佈
吿
以
免
後
論
至
於
名
社
員
刖
所
欠
之
公
欵
懇
州
附
來
以
應 

急
需
否
則
嚴
爲
對
件
星
祈
自
諒
此
佈

干@
為
欲
營
西
餐
館
者
快
來
應
時
機 

收
在
本
餐
館
在
于
本
埠
泡
路
街(
即H
本
街)
門
牌
一
百
卷
拾
就 

向
來
生
意
暢
旺
今
因
各
伴
志
圖
別
業
是
以
將
餐
飴
内
金
盤
架
生 

貨
物
豈
槪
出
項
倘
有
親
朋
如.意
欲
能
斯
業
者
價
錢
極
相
宜
請
移 

玉
步
到
來
面
議
勿
失
此
良
機
是
盼
此
佈

民
國
十
七
年
二
一
月
十
五
號

本
館
主
人
同
白

地
。。後

院
施
救:
噩
耗
一
傳
。"
地
方
警
一

差
遂(
女
子
逮
捕
；
隨
審
察
事
情
二
知
二
少
年 

自
作
老
情;
咎
由
自
取
，而
女
子
年
理
無
知
丁

情
有"
原
。
故
將
女
釋
放:
槎
乎

人

"
。中
外
古
今
有
同
慨
焉"
。

■
華
女
价
被
阻
登
檀
岸

檀
香
山
函
，
女
伶
個
艷
卿:
前
應
本
埠
僑
慶
公 

111 之
聘.;
來
檀
奏
藝
』；什
移
民
局
受
身
體
查
驗 

。。醫
生
指
爲
染
育
肺
痛
症:
不
許
登
岸
。一
迨
由 

該
公

H1 極
力
祖
保
？
始
得
移
民
局
允
准?
暫
時 

上
埠
奏
藝
。"
後
經
法
官
羅
倫
士
判
决
要
撥
出
境

?
惟
該
命
一 

三
藩
市
第.

已
聘
辯
護
人
。
將
此
案
訴
之 

庭
1
昨
由
本
埠
移
民
局
長
班

階
。
接
到
三
藩
市
移
民
局
長
來
文
：
謂
該
伶
于 

一
九
貳
三
年
；
曾
一
度
來
美j
在
華
人
戲
院
演

劇
：
用
名
爲
一 

中
國
。，今改一

。。迨
因
事
壺
連"
，故
復
返 

。
若
到   

---:藩
市
。
必
不
許

登
岸
；
但
註
伶
现
禁
卜
移
民
局
屮I
力
行
否

認
儿
爲
揚
州
。時

評

明
年
關
稅
自
主 
(
桐) 

凡
號
稱
獨
汇
國
家
，主
權
必
須
完
的<
不
容
別

邦
侵
犯
。2

A
Z
乂
國1
_卜
。"
必
奮

力
一 
致;
誓
此
以
爭
：
慨
夫
我
或"
。自
淸
之
衰 

:
主
權
欠
墜
、，創
痛
範
深
者
〉
尤
爲
海
關
之
被 

操
握
於
外
人1
稅
率
不
能
自
主
。C

馴
致
外
國
貨 

品
。
悉
以
屮
華
爲
尾
閭/
歲
蟄
針
金
以
去
上
上 

物
日
以
滞
銷
。
民
生
日
以
艱
困

—國
必
由
貧
弱 

而
即
於
危
亡
。，此
種
經
沸
侵
我;
實
較
喪
失
治 

外
法
權
爲
史
可
懼
。。而
觀
於
列
邦
之
關
稅
保
護 

政
策
二
叫
吉
人
之
感
想
當
何
如
耶
。。

乃
分
華
府
會
議
內
，。列
强
雖
门
知
其#
理

C  

新
必
延
至
民
抬
七
年I

IL先
船
一
度
關
稅
會
議

。。始
許.

北
本
無
誠
惹
，
影

彰
明
四
：拒
吾
國
執
政
者
。一
尙
專
屮
内
訂

C

致 

令
有
所
藉
口
而
散
會
。。否

UII
IL八
iiljA
被
一
。吾
國 

巡
行
宣
可
自
七1
收
回
稅
關
・
。我
奈
若
何
故
、 

故
外
交
権
代CO
因
內
亂
而
断
喪
者
。？實
比
比
然 

也
。。今
列
强
所
許
之
期
。。轉
瞬
明
年
即
至
。。辦 

會
復
開
。。莫
知
何
日:
吾
磔
南
北
雙
方
要
人
。 

借
鑑
往
轍 
，卽
行
先
曲
取
對
外
一 
致
之
方
：
若 

最
近
之
郵
政
協
定
者
然
。"
而
全
國
民
衆
乂
齊
起 

爲
後
勁
。對
關
稅
用
途
二
木
以
限
制
、
則
列
强 

縱
頑
惡:
不
能
作
桂
也
；
否
则
不
機
再
失 
。沉 

淪
不
復
。，禍
國
之
罪
大
矣
。。國
人
須
嗚
鼓
而
攻 

之
也
、。

生
令
月
香
港
滙
僚
每
百
五
十
元 

>
今
卓
上
海
源
價
每

元二

不
服
，
律
師
將
案
向
本
省
上
訴
院
起
訴"
，以期一 

平
反
一
。本
年
六
月
上
訴
院
花
本
處
開
庭
時"
。卽一 

由
法
官
將
案
提
訊
。。 

一 

藏
物
郎
空
心
恨
閨
女
牛
無
情 

一 *
5
L
E
y
  

o\_開
平
邑
僑
注
意

*
号
—
R

此
昭
.吊
一
婿
匕
之
一 

鑫.
籌
物
開
平
中
學
捐
務
總
處
放

：：事

 

屮 。  

IM 有
某
女
广
：
年
唯 
-
△
體
態
苗
條
二

毛
妖 B
不"
^
物
叫
選̂

帮
可
啓 

往
：3
與
：
紈
袴
子
結
敬
施
奈
襄
王
有
学
痴 
邑
僑
諸
君
鑒
本
邑
屮
學
第
一
抬
策
事
坎 

神
女
侬
心
。，於
是
一
一
人
//. 相
猜
度

—以
赫
該
女 

J
 

一 

丿 

於
二
人
之
中1
必
鈍
情 >

。
於
是
購
得
腐
触 
|
 

• 

• 

， 

毒
藥 
同
击
机
台:
泣
訴
於
石
榴
裙
下
，
和
女
一
利
戚
來
函
槌
吿
以
手
績
浩
繁
趕
珈
不
及 

子
取
玻
璃
杯
二
只"
並
對
該
女
于
中
明
來9
?

眩
持
展
胡
卜
五
天
以
各
俄
亦
行
辦
不 

力-
^
人1
B
路
蔺
口
者
；
"
女
服
明
港
斤
敢
夂
宵
靑
猿
延
便
U

一 
虎
曇
亍
曷

屬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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